
2012年南通大学政治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为加强学院教学管理和年终教学业绩考核工作，特制定本教学工作量计算方法。

1. 教学工作量统计范围主要包括课堂教学、独立实践环节、考试或考查、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指导研究生等。

2. 课堂教学工作量以教务处下达的教学任务书（课表）和实际授课学时为依据，乘以人数系数。

（1）专业课教学班40人以下系数为1；41-70人系数为1.1；每增加1-30人，系数增加0.1，以此类推。

（2）公共课（含公选课）教学班70人以下系数为1；71-90人系数为1.1；每增加1-20人，系数增加0.1，以此类推。

（3）研究生公共课教学工作量按研究生部实际下拔的课时计算教学课时。指导研究生课时按学校划拨学院数分配给相应教师，研究生专业课授课工作量计算方法同本科，再乘以1.4。

3. 列入教学计划（课表）的独立实践环节工作量分类计算。

（1）专业课课内实践教学及专业见习工作量＝周数*14，以教学班级为单位。

（2）毕业实习指导工作量=周数*2，以自然班级为单位。

（3）公共课课外实践教学活动工作量=实践教学环节课时*人数系数*0.3。

（4）组织外出考察、调研的带队教师以每天4课时计。

4. 考试或考查工作量由命题和批阅试卷两部分构成。

（1）考试命题的工作量＝试卷套数*2，考查课和公选课命题工作量=试卷套数*1。

（2）批阅考试试卷工作量＝每30人计算1课时，每增加1-30人增加1课时，以此类推。考查试卷批阅工作量相应减半。
（3）批阅实践报告工作量＝每60人计算1课时，每增加1-60人增加1课时，以此类推。

5. 指导毕业论文（设计）工作量＝指导学生数*12，校级优秀论文每篇奖励3课时。

6. 相关机构编制、科研编制以及学院安排的其他工作的工作量由学院年终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小组决定。

7. 课题业绩分计算方法如下：课题主持人占总课题业绩分的一半，参与人按序占剩余一半。
8. 本计算方法由学院年终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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